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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醴陵市粮食收储专项资金
绩效评价报告
湘天信咨字【2021】第0083号

醴陵市财政局：
我们接受贵单位委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湘办发〔2019〕10号）、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号）、国家有关专项资金管理使用规定、财务会计制度及《醴陵市财政局关于开展绩效评价的通知》（醴财发〔2021〕14号）文件规定，对醴陵市商务和粮食局2021年度醴陵市粮食收储专项资金进行绩效评价。现将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1、机构设置情况
醴陵市商务和粮食局（以下简称“商粮局”）2019年机构改革后，原商务旅游和粮食局中的旅游职能划至市文体广新局，市民政局的应急物资储备职能和市场服务中心的行政管理职责划入市商务和粮食局，目前下设内贸股、外贸股、粮食发展股、人事股、财务股、办公室、招商股、监督检查股、电子商务股9个股室，下辖市场服务中心、军供站、商务综合执法大队、招商项目策划中心4个二级机构和一个政策性公司（农鑫粮油购销有限公司）。
2、部门人员情况
商粮局现有机关在职人员43人，其中行政编制15人（含4名改非领导）、事业编17人、工勤编2人、临聘8人、外借1人。
3、部门主要职能
（1）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国内外贸易、国际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合作、粮食流通和粮食储备的发展战略、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拟订并组织实施全市国内外贸易、招商引资、承接产业转移、对外投资和对外经济合作、粮食宏观调控、总量平衡以及粮食流通产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年度计划；研究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合作、现代流通方式的发展趋势和流通体制改革并提出建议。
（2）推进流通产业结构调整，指导流通企业改革，促进商贸服务业和社区商业发展；提出促进商贸中小企业发展的建议，推动流通标准化和连锁经营、商业特许经营、物流配送、电子商务等现代流通方式的发展。
（3）拟订全市国内贸易发展规划，促进城乡市场发展，提出引导国内外资金投向市场体系建设的建议，指导大宗产品批发市场规划和城市商业网点规划、商业体系建设工作，推进农村市场体系建设，组织实施农村现代流通网络工程。
（4）牵头协调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协调全市消除地区封锁、打破行业垄断的有关工作；推动商务和粮食流通领域信用建设，指导商业信用销售，建立商务和粮食流通领域诚信公共服务平台；按有关规定对成品油和特殊流通行业进行监督管理。
（5）负责全市粮食监测预警和应急责任；负责全市粮食流通宏观调控的具体工作；负责协调最低粮食收购价等政策性粮食购销和粮食产销合作；负责全市粮食流通和粮食库存的监督检查工作；保障军队粮食供应。
（6）负责粮食流通行业管理；制定行业发展规划，提出粮食收购市场准入标准的建议；负责全市粮食质量检测的有关工作；负责粮食流通的科技进步、技术改造和新技术推广；负责粮食收购行政许可的有关行政管理工作；监督管理粮食收购、储存环节的粮食质量安全和原粮卫生工作。
（7）受省有关部门委托承担辖区内省级储备粮管理责任；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县级储备粮的规模、总体布局、购销计划以及提出动用县级储备粮的建议；会同有关部门审批县级储备粮轮换计划并监督实施；监督检查县级储备粮的数量、质量和储存安全；拟订县级储备粮管理的技术规范并监督执行，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全市粮食市场体系建设与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拟订粮食流通、仓储和加工设施建设的规划；管理有关粮食流通设施投资项目；指导国有粮食企业改革的后期工作。
（二）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背景
商粮局为贯彻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和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要求，抓好粮食收购，确保粮食安全，保护农民利益、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根据株洲市商务和粮食局等七单位联合下发的《关于切实做好2021年全市粮食收购工作的通知》（株商发〔2021〕18号）、《关于印发<株洲市2020年粮食收购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株商发〔2020〕31号）等文件精神，结合醴陵市人口分布及粮食种植实际情况确定2021年粮食收购和轮换工作。
2、 县级储备粮收储情况
2017年醴陵市轮入县级储备粮4500吨，由中央储备粮株洲直属库有限公司醴陵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储粮公司”）代收代储，分别储存在中储粮公司泗汾收储点6103-00仓、均楚收储点6506-00仓、6508-00仓，2020年中储粮公司完成轮入产新晚稻2298吨，储存于均楚点6502-00仓、6507-00仓。截至2021年10月，2202吨县级储备粮已完成轮换，储存于中储粮公司均楚收储点6506-00、6501-00仓，实际收购价格142元/百斤，实际销售价格107元/百斤。
轮换费用和盈亏按《醴陵市地方储备粮代收代储协议》执行，轮出价格是拍卖价格。根据《醴陵市县（市）级储备粮轮换和地方临储粮销售处置方案》，县级储备粮轮换价差亏损、贷款利息、保管费用由均醴陵市财政承担。
3、 超标粮收储情况
醴陵市超标粮按照《株洲市超标粮食收购处置办法》（株商发〔2018〕69号）文件执行，2021年由湖南神农米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神农米业公司”）代收代储，目前林田粮库（醴陵）、皇图岭粮库（攸县）、白关粮库（株洲市）为醴陵地方超标粮的收储库点。2018年醴陵市收储超标早稻4,384.83吨，超标晚稻9,833.90吨，2019、2020年未进行收购，粮户将粮食外销外地，2021年预计收储超标早稻10,000吨，截至2021年10月，超标早稻实际已完成收储1,896吨，超标晚稻暂未进行收储。
根据《关于印发<株洲市2021年粮食收购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株商发〔2021〕24号）文件精神，处置2021年临储粮收购所需的价差亏损、保管费用、贷款利息，按《株洲市超标粮食收购处置办法》（株商发〔2018〕69号）和《关于切实做好2021年全市粮食收购工作的通知》（株商发〔2021〕18号）文件执行，市县按照20%和80%比例分摊，损耗由本级全部承担，处置期为半年。2022年起，市财政按照“退坡政策”不再承担。县市区政府要结合本地实际出台超标粮食收购销售处置实施方案。
[bookmark: _Hlk88834408]（三）项目绩效目标
2021年全市粮食收购工作继续坚持“先检后收，优粮优价、应收尽收”总要求，实行分仓储存、分类处置；坚持以市场化收购为主不动摇，推行优粮优价；认真落实国家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对符合启动条件的地区及时精准启动预案；按照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和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要求，地方政府组织对不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的粮食实行地方超标收购，应收尽收，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
二、项目资金情况
（一）预算资金申报
2021年初，项目预算资金总额为3,170.12万元，申请财政资金3,170.12万元，其中：市级财政资金585万元，本级财政资金2585.12万元。详见下表：
	品种
	①价差亏损（万元）
	②固定费用（万元）
	合计

	
	数量
（吨）
	收购价格
（元/百斤)
	销售价格
（元/百斤)
	小计
	利息
（万元）
	出库收购费（万元）
	保管费用（万元）
	损耗（1%）
	小计
	

	县级储备粮
	2,202.00
	128.00
	107.00
	92.50
	40.00
	17.62
	45.00
	-
	102.62
	195.12

	超标早稻
	10,000.00
	122.00
	65.00
	1,140.00
	110.00
	50.00
	100.00
	24.40
	284.40
	1,424.40

	超标晚稻
	10,000.00
	128.00
	65.00
	1,260.00
	115.00
	50.00
	100.00
	25.60
	290.60
	1,550.60

	合计
	22,202.00
	378.00
	237.00
	2,492.50
	265.00
	117.62
	245.00
	50.00
	677.62
	3,170.12


2021年7月12日，根据醴商联〔2021〕55号文件显示，商粮局预算调整为1,682.62万元，调减46.92%，其中：县级储备粮维持原预算不变，超标早稻调整为5000吨，预算712.20万元，超标晚稻调整为5000吨，预算775.30万元。
（二）预算资金使用情况
[bookmark: _Hlk88832872]1、县级储备粮资金预算
根据《关于粮食收购和轮换定价工作的会议纪要》（醴府阅〔2021〕4号）文件精神，会议明确同意启动粮食轮换入库工作。
2021年7月，商粮局根据地方储备粮规定，通过湖南粮食中心批发市场公开竞价交易，采用最低收购价稻谷邀标定向竞价销售，完成了县级储备粮轮换销售，销售价格为107元/百斤，合同数量为2202吨，扣除损耗16吨后实际销售出库数量为2186吨，销售收入467.8万元。
[bookmark: _Hlk88832696][bookmark: _Hlk88331743]根据《关于粮食收购和轮换定价工作的会议纪要》（醴府阅〔2021〕4号）文件精神，2021年县级储备粮轮换2202吨，收购到库价不超过每50公斤145元，轮入新粮品种为2021年产中等以上（含中等）（镉含量在0.2mg/kg 以内）早稻。2021年8月中储粮公司以138元/百斤（外地购入加4元/百斤运费补贴）的价格轮入2202吨合格早籼稻作为县级储备粮，收购总成本624.8万元，其中收购价款607.71万元，支付运费17.09万元。收购价应按照湖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关于公布2021年稻谷最低收购价格的通知》发改价格〔2021〕272号文件规定，2021年生产的早籼稻（三等,下同）、中晚籼稻最低收购价分别为每50公斤122元、128元，《株洲市2021年粮食收购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株商发〔2021〕24号）的规定，落实最低价收购政策。实际收购价格142元/百斤（含4元/百斤运费补贴），由于醴陵市主要为镉含量在0.2mg/kg以上的超标粮食，不符合县级储备量要求，中储粮公司在江西地区运来合格的粮食作为县级储备粮进行轮换收储，收购价格未执行最低价收购政策。
价差亏损贷款由农发行提供，贷款利率按4.25%年息计算，商粮局按季支付，截至2021年10月，已支付前三个季度利息费用27.12万元。
按照《醴陵市（县）级储备粮收购协议》，出库费用补贴为30元/吨，收购入库费用补贴为50元/吨，保管费用100元/吨，2021年县级储备粮出库费用补贴为6.61万元、收购入库补贴为11.01万元，保管费用45万元。
综上，2021年县级储备粮轮换实际已发生价差亏损157万元，已支付前三个季度利息费用27.12万元，按照第三季度实际支出的利息费用预计第四季度利息费用为9.14万元，出入库费用补贴为17.62万元，保管费用45万元，预计2021年县级储备粮支出合计255.88万元。
[bookmark: _Hlk88315144]2、超标早稻资金预算
根据《关于粮食收购和轮换定价工作的会议纪要》（醴府阅〔2021〕4号）文件精神，会议明确同意启动粮食收购工作。对镉含量在0.2-0.4mg/kg（含）的粮食，按照国家稻谷最低收购价进行收购，早稻为每50公斤122元，中晚稻为每50公斤 128元；对镉含量在0.4mg/kg以上的粮食，按市场行情价格进行收购，早稻为每50公斤116元，中晚稻为每50公斤122元。
[bookmark: _Hlk88330938]2021年9月，神农米业公司以122元/百斤的收购价格代收1896吨镉含量在0.2-0.4mg/kg（含）的早稻，收购总成本为462.62万元。收购价应按照湖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关于公布2021年稻谷最低收购价格的通知》发改价格〔2021〕272号文件规定，2021年生产的早籼稻(三等,下同)、中晚籼稻最低收购价分别为每50公斤122元、128元，《株洲市2021年粮食收购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株商发〔2021〕24号）的规定，落实最低价收购政策。
目前暂未进行处置，超标粮采用最低收购价稻谷邀标定向竞价销售。根据往年粮食市场拍卖价格，销售价格为65元/百斤，预计销售收入246.48万元。
根据《株洲市2021年粮食收购工作实施方案》（株商发〔2021〕24号）文件精神，会议明确了临储粮处置期限为半年。若贷款期限以6个月计算，贷款年利率按最近1年期贷款年利率4.25%计算，预计产生利息费用为9.83万元。
按照粮食局与神农米业公司签订的代收代出协议，约定收购费用50元/吨、保管费用100元/吨，预计收购费用9.48万元、保管费用18.96万元。
根据《醴陵市县（市）级储备粮轮换和地方临储粮销售处置方案》，损耗费用为收购成本的1%，预计损耗费用4.63万元。
[bookmark: _Hlk88330916]综上，价差亏损预计216.14万元，利息费用预计9.83万元，收购费用预计9.48万元，保管费用预计18.96万元，损耗费用预计4.63万元，预计2021年超标早稻支出合计259.04万元。
[bookmark: _Hlk88330088]3、超标晚稻资金预算
截至2021年10月，商粮局暂未启动超标晚稻收购，根据《中晚稻定价议价工作的会议纪要》（2021年11月10日），会议明确了2021年超标粮收购价格参照周边县市定价及目前市场价格，建议镉含量0.2-0.4mg/kg的粮食收购价格为119元/百斤，镉含量 0.4mg/kg以上的粮食收购价格为 106元/百斤。
根据收购的超标早稻镉含量情况，醴陵市超标粮主要以镉含量0.2-0.4mg/kg的粮食为主，预计收购价格为119元/百斤，销售价格参考近年粮食市场拍卖价格，预计销售价格为65元/百斤。按照商粮局的预测，2021年预计收购数量为10000吨。
经计算，2021年超标晚稻预计收购费用为2380万元，销售收入为1300万元，预计价差亏损为1080万元。
根据《株洲市2021年粮食收购工作实施方案》（株商发〔2021〕24号）文件精神，会议明确了临储粮处置期限为半年。若贷款期限以6个月计算，贷款年利率按最近1年期贷款年利率4.25%计算，将产生利息费用为50.58万元。
按照粮食局与神农米业公司签订的代收代出协议，约定收购费50元/吨、保管费100元/吨，预计收购费用50万元、保管费用100万元。
根据《醴陵市县（市）级储备粮轮换和地方临储粮销售处置方案》，损耗费用为收购成本的1%，预计损耗费用4.63万元。
综上，价差亏损预计1080万元，利息费用预计50.85万元，收购费用预计50万元，保管费用预计100万元，损耗费用预计23.80万元，预计2021年超标晚稻支出合计1,304.65万元。按目前情况预测项目预算资金总额为1,774.63万元，具体如下：
	品种
	数量（吨）
	预计数（万元）

	县级储备粮
	2,202.00
	210.94

	超标早稻
	10,000.00
	259.04

	超标晚稻
	10,000.00
	1,304.65

	合计
	22,202.00
	1,774.63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制定相关制度，明确工作要求
为认真贯彻国家粮食收购政策，全面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进一步规范县（市）级储备粮的管理，有效调控市场，确保地区粮食安全，株洲市商务和粮食局等七单位联合下发的《关于切实做好2021年全市粮食收购工作的通知》（株商发〔2021〕18号）、《株洲市2021年粮食收购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株商发〔2021〕24号）、醴陵市人民政府办公室《2021年醴陵市临储超标粮食收购工作预案》（醴政办〔2021〕10号）等文件。
（二）优化“先检后收”，完善溯源制度
粮食收购时，粮食收购企业除检测常规质量指标外，还使用快检设备对必检食品安全指标进行检测，根据检测结果收购并分仓储存、分类处置。粮食收购企业按要求建立粮食收购台帐，并及时整理收购登记信息，建立健全粮食追溯制度。粮食经营企业还要建立健全粮食质量安全档案制度。
（三）坚持优粮优价，积极推进市场化收购
树立市场化理念，优化营商环境，建立健全优粮优价市场运行机制，始终坚持底线思维，有效发挥托底作用，精心组织好政策性收购。中储粮公司、神农米业公司积极发挥引领带动作用，新粮上市后均衡有序开展收购。
四、绩效评价组织实施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对粮食收储专项资金预算安排是否合理、规范进行评价，为政府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财政资金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提供参考。
（二）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根据相关政策规定和市财政要求，我公司按下列步骤组织开展了绩效评价工作：
1、前期准备。我公司抽调专人成立了绩效评价工作组，明确了工作职责，制定了现场评价方案，并联系了相关部门和单位，确定了具体实施时间。
2、实施情况。评价工作组采取现场与非现场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实施评价。实施了收集资料、现场评价、综合分析评价等程序；评价工作组采取座谈的方式听取情况，查阅项目资料，检查资金发放的有关账目，实地察看项目实施现场等方式，采集相关数据，并根据项目实施单位报送的绩效自评报告等材料进行分析、归纳、汇总，得出评价结论，形成绩效评价报告。
五、项目主要绩效情况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正确领导下，商粮局紧扣构建新发展格局目标，全面推进商务粮食工作高质量发展，圆满完成了各项目标，取得较好成绩。2019年获湖南省外贸高质量发展先进县市，2020年获株洲市招商引资攻坚活动考核中排名第二，荣获红旗单位。2021年获得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真抓实干奖励，获国家文化出口基地授牌。
6、 综合评价情况  
绩效评价小组按照《醴陵市财政局关于开展绩效评价的通知》（醴财发〔2021〕14号）文件规定，本着客观、公正原则，自2021年10月20日-11月16日对醴陵市2021年度粮食收储预算安排是否合理、规范进行了绩效评价。
通过评价小组成员的现场工作，在认真分析、整理所获资料及调查问着结果后，商粮局已完成2021年2202吨县级储备粮轮换、2021年1896吨超标早稻收购，轮换、收购程序及各项费用符合相关规定。但仍存在绩效目标不明确、申报预算金额偏差较大等问题。
7、 存在的主要问题
（1） 决策方面
1、绩效目标不明确
项目申报的绩效目标不够细化、量化，未设置粮食局应实现的具体目标。如：年度县级储备粮轮换数量、超标早晚稻收购及销售数量等。
[bookmark: _Hlk88741113]2、预算编制存在较大偏差
商粮局年初申报预算金额与实际执行偏差较大。如：2021年年初申报预算为3,170.12万元，按目前情况预测预算金额为1,774.63万元，节约1,395.49万元，偏差率为55.98%。其中：县级储备粮2202吨，申报预算金额为195.12万元，按目前情况预测金额为255.88万元，超支60.76万元；超标早稻10000吨，申报预算金额为1,424.40万元，实际收购1896吨，按目前情况预测金额为259.04万元，节约1,165.36万元；超标晚稻10000吨，申报预算金额为1,550.60万元，实际未收购，按目前情况预测金额为1,304.65万元，节约245.95万元。
申报预算金额偏差较大的主要原因是商粮局未在收储之前对全年超标粮食收储制定科学化、精细化的收储计划，对全县的粮食储备情况未进行全面摸底调查，无法提供具有较为准确的粮食收储数量，目前处于超标晚稻收购执行期间，商粮局未能提供本次超标晚稻预计收购数量且粮食收购方案为临时性通知，未对目前粮食收储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缺乏参考意义。
（2） 政策执行方面
[bookmark: _Hlk91492599]1、未及时轮换储存数量
根据《湖南省地方储备粮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地方储备粮实行按计划均衡轮换制度，每年轮换数量一般为粮食储存总量的30％至40％”以及《醴陵市县（市）级储备粮管理办法》第十条规定“轮换数量原则上每年不得少于计划规模的三分之一”，实际醴陵市2017年轮入的4500吨县级储备粮2018年、2019年均未进行轮换，2020年轮换2298吨，2021年轮换2202吨，未严格按规定执行。
未及时轮换数量，可能会错失较高的销售价加重价差损失，也会增加损耗金额，依据《醴陵市县（市）级储备粮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县（市）级储备粮的正常损失损耗，保管时间在半年内的不得超过0.65%；保管时间在半年以上至一年的，不得超过1.2%；保管时间在一年以上直至出库，累计不得超过1.75%”，可以看出保管时间越长，损耗金额越大。
[bookmark: _Hlk91492639]2、未根据实际情况修改县级储备粮的品种和数量
从2009年开始，县级储备粮的收储量为4500吨，品种为稻谷，收储数量和品种未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优化，以便合理确定储备品种结构、尽可能的降低亏损。
[bookmark: _Hlk91492651][bookmark: _Hlk88834778]3、未落实最低收购价
[bookmark: _Hlk91492661]2021年8月商粮局以142元/百斤的价格轮入2202吨合格早籼稻作为县级储备粮，收购总成本624.8万元，与《株洲市2021年粮食收购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株商发〔2021〕24号）“落实最低价收购政策”的规定不符，如按最低收购价每50公斤122元收购，价款为537.3万元，可减少价差亏损87.5万元。
（3） [bookmark: _Hlk91492676]收储管理方面
[bookmark: _Hlk91492681]1、收储数量超本地粮库上限
[bookmark: _Hlk91492709]醴陵没有自有粮库，完全依赖代收代储企业提供收储场地，神农米业公司在醴陵建有仓储容量仅6000吨的林田粮库，但是2018年收储的超标粮已经高达一万四千余吨，远超出本地粮仓的仓储上限，超出部分由神农米业公司的皇图岭粮库、白关粮库代为储存。2021年超标早稻已经收储1896吨，超标中晚稻预计将收购10000吨，收储量预计将继续超出本地粮库上限。
[bookmark: _Hlk91492753]2、未严格执行粮食质量安全追溯制度
[bookmark: _Hlk91492761][bookmark: _Hlk91492866]一是粮食质量档案信息不完善。根据现场检查，粮食收储单位在收购、储存、销售等各环节粮食来源、产地、等级、销售去向等信息不详细，数据统计、信息管理及粮食质量安全管理意识有待加强。
[bookmark: _Hlk91492792][bookmark: _Hlk91492807]二是粮食收储未追溯检查至粮户。醴陵市县级储备粮、超标粮的收储均采用粮食经纪人代收模式，由粮食经纪人统一从粮户手上收购，再运往粮库进行质量检测，增加收储通道，很难保证收购粮食来源于本地，收购粮食是否进行参杂，增加了商粮局对本地超标粮食情况检查监管的难度，影响粮食质量安全追溯。
8、 建议
（1） [bookmark: _Hlk88833486]加强业务培训，提高项目管理水平
建议商粮局进一步加强管理，提高科学储粮水平，减少粮食损失损耗。加强业务人员知识培训，对储粮器械进行升级改造做到科学高效储粮，节约储粮成本。同时做好科学精准研判，将进一步提升预估数量的准确性。
（2） 建设自有粮库，解决粮食收储问题
加大自有粮库建设力度，切实解决醴陵市无国有粮食企业的现状。建议远期规划建立与本市粮食收储发展相匹配的粮库，争取早日形成规模，依托自有粮库解决粮食收储问题。
（3） 严格执行收储政策，规范粮食存储管理
建议商粮局一是严格执行粮食质量安全溯源制度。健全完善粮食入库质量档案，完善粮食入库台账，实现粮食安全质量追溯至粮户，加强对本地超标粮食情况检查监管。
二是准确掌握粮食收储管理政策，按时按规定完成轮换任务。按照“市级统筹、县抓落实”原则，制定科学化、精细化的收储计划，充分发挥储备轮换收购引领市场作用，引导好粮食收购市场；根据《湖南省地方储备粮管理办法》规定实行按计划均衡轮换制度，县级储备粮每年轮换数量粮食储存总量的30％至40％，三年完成全部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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